联合培养研究生协议

甲方：南京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
乙方： 

丙方：（学生）
因工作需要，经三方协商一致，乙方招收录取的研究生丙方，由甲、乙双方联合培养。联合培养时间：自           年        月至           年        月

1、甲乙双方共同按照乙方的研究生培养方案要求对丙方进行培养，丙方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相应的学分及研究工作；

2、甲方需为丙方提供学习研究必要的实验条件、设备。
3、丙方在乙方学习工作期间，由乙方导师进行指导、管理，在甲方学习工作期间，在甲方的导师指导下开展各项学习及研究工作，乙方承认丙方在甲方选课的学习成绩；

4、丙方的学籍仍保留在乙方，其学生待遇如医疗、住宿费、奖学金、科学研究费用由乙方承担；

5、乙方负责丙方的论文答辩、学位授予、毕业派遣工作；或甲方受乙方委托，负责组织丙方毕业论文答辩工作；

6、丙方在甲方学习研究期间，将被视同本单位的研究生进行日常管理；

7、丙方须遵守甲方的各项规章制度，认真学习和掌握实验室安全操作规程。由于违反规章制度产生的一切后果与经济损失将由乙方和丙方负责，如后果已触犯法律，则将依法处理；

8、丙方在甲方进行实验研究及论文工作期间，必须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，如发生安全问题，由保险公司负责赔偿，甲方不承担赔偿费用；

9、丙方在甲方学习、研究工作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归甲乙双方共同所有。在丙方科研论文投稿前，须经甲方指导老师审核通过。在达到乙方对丙方规定的毕业要求时，甲方有权决定论文中署名单位的顺序；

10、丙方在甲方做论文期间涉及的保密工作，必须遵守甲方的保密规定。如有泄密，甲方有权追查丙方责任；

11. 其他约定的事宜：

本协议一式三份，签字后正式生效，甲、乙、丙三方各执一份，如果因故中止或变动，需三方协商同意。

甲方：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: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丙方（签名）：

甲方指导老师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乙方指导老师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日期：

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